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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　函
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號

傳　真：04-23326915

聯絡人：羅美玲

電　話：04-37061534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3年2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授國字第103001344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有關教師涉有不當情事經平時考核予以懲處後，得否再進

入不適任教師處理作業流程疑義案，復如說明，請 查照

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 貴局103年2月6日北市教人字第10331452400號函。

二、查教師法第14條係明訂教師聘任後，如有該條所列之情事

得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後予以解聘、停聘或不續聘

；如涉性平事件得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審議予以解

聘。本條所為之規範旨在保障學生受教權益。復查「公立
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係針對公立高級中

等以下學校編制內專任教師之成績考核所為之規定，又查

成績考核區分年終成績考核及平時考核，依上開辦法第6

條規定：「教師之平時考核，應隨時根據具體事實，詳加

記錄，如有合於獎懲標準之事蹟，並應予以獎勵或懲處」

。

三、檢視上開規定係以行為人涉案之程度由學校審酌情節輕重

，如認為已非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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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所能處理，應由學校依教師法之規定辦理。次查教育部

99年10月6日台人(二)字第0990158058號函，並已明示教

師如涉有不當情事之處理程序，本案仍宜由貴局參酌上開

規定本權責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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